附件5

劳务派遣单位年度报告承诺书
（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号：        ）
劳务派遣行政许可机关：

根据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（人社部令第19号）和《关于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工作的通知》（沈人社发[2013]108号）规定，我单位现提交2023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，请予以核验。同时，我单位郑重承诺所提交的材料和数据真实有效，如有隐瞒或提供虚假材料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

       经办人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

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报告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劳务派遣单位年度报告回执单

（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号：         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    你单位提交的2023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已收悉。许可机关将对你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核验，核验结果将载入企业信用记录。并视情对提交的部分材料进行现场核实，请做好相关准备。

              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